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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常常听到有人询问：“到底什么是财务费用？怎样才

能正确处理财务费用？”也常常困惑“为何国家有关规定出现

互相矛盾”？例如，对于借款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

借款费用》（CAS17）把它作为“财务费用”处理，而《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22）则把它作为借

款的初始金额确认处理。

什么是财务费用？应该正确地理解为“财务费用是为了完

成财务活动而发生的期间费用”。而财务活动应该包括资金的

筹集、使用、投资等与资金运动有关的各个方面。然而，不少会

计理论教材鉴于有关会计制度对“财务费用”的规定存在差

异，为了避免种种矛盾，基本上都笼统地将“财务费用”的概念

界定为“是为筹集企业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甚至有不少

教材包括注册会计师考试和会计职称考试指导教材在对筹资

业务的会计处理上绝口不再提财务费用，真是令人费解。笔者

想通过查阅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或是具有权威的理论教材以

解决此种问题，却一直未能如愿。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

与上述相关的资金费用予以详解。

一、资金费用的理论界定

资金费用应是企业为筹集、使用、投资、分配资金而发生

的各项费用，即所有与资金活动有关的费用都是资金费用，也

就是广义上的财务费用。但根据目前会计理论与企业业务的

发展变化和分类具体核算的原则，筹资与投资费用已经进行

了单独核算，所以作为狭义上的资金费用———期间费用之一

的“财务费用”和进行单设账户核算的“财务费用”，均是企业

为筹集、使用、分配资金而发生的各项直接费用。

二、资金费用的处理原则

原则是为了规范同类业务的处理、能够方便地把握或是

针对新出现的业务和问题予以正确处理而提出的强制性标

准。我国尚缺乏这样的原则，以至于会计人员陷于无所适从的

境地。比如，以前我们对于银行借款发生的费用和通过发行债

券筹资发生的费用都是毫不犹豫地将其作为“财务费用”处

理，我们保持了这种一贯性，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绝对正确

的。但现行 CAS22却作出了把筹资费用作为所筹资金的初始

金额的规定，让我们既费解财务费用的“正确处理方法”，又质

疑以往相关会计业务处理规定的权威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还在于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务主管

部门没有能够真正地静下心来去研究、分析这些相互矛盾的

问题，没有针对其共性和差异提出指导性的处理原则。根据会

计核算对象和目标，为提高会计工作的规范性和效率，同时为

了便于人们的记忆和理解，笔者认为资金费用的处理应遵循

以下两条原则：

1援“成本先于费用”原则。出现自相矛盾的规定和缺乏有

效遵循的指导原则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于成本和费用的区

别缺乏认识，虽然在理论上已把成本和费用的区别讲清楚了，

但并没有把这种区别运用到会计实践中去，造成了无所适从

的状况。

其实成本和费用是广义费用的两个方面，之所以把两者

分开，主要是因为成本的核算对象独立并可确定，同时在经营

管理中还有独立核算、分析的需要。比如，核算某一产品的成

本，是因为我们需要同该种产品的销售收入相配比并要分析

该种产品成本的合理性及是否具有价值提升的空间。而费用

的核算对象不确定，它是为企业的整体经营服务的，由于它的

笼统性，因此其只能和企业的整体经营效果相配比。

例如，企业向银行借了 100 000元的周转资金，共发生手

续费 1 000元。此项业务的会计处理应为：

借：银行存款 99 000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1 000

贷：长期借款———本金 100 000

此笔借款作为借款成本，一方面是因为借款已达成，具有

明确的核算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借款费用是为了整笔款项

发生的，理应在整个借款期间进行摊销，在实际利率摊销法

下，该笔借款的实际利率确实大于合同利率，本着“客观性的

原则”更应该实事求是地在整个借款期间进行摊销。虽然都是

作为财务费用进行处理的，但是与以前直接作为财务费用相

比，有了直接和间接之分，而且作为后者在各期的财务费用要

明显大于前者的摊销数额。假如，企业未借到 100 000元，而同

【摘要】本文针对资金费用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资金费用是指企业为筹集、使用、投资、分配资金而

发生的各项费用，即所有与资金活动有关的费用都是资金费用，也就是广义上的财务费用；并认为，资金费用主要是指资金

的筹集费用、使用费用、投出费用和分配费用四个方面，同时探讨了资金费用及资金收入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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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发生了资金费用 1 000元的情况下（当然，这种业务在实践

中很少，但在以债券筹资的方式下未成功发行的资金费用却

很多，本例主要是为了便于和成本化的资金费用处理方法进

行对比而假定的），其会计处理应为：

借：财务费用 1 000

贷：银行存款 1 000

2援“独立核算”原则。虽然在会计业务处理中我们未明确

提出“独立核算”原则，但在业务处理中我们一直遵循着这一

原则；而且在我国的传统会计理论中，我们也一直强调“收支

两条线”，在现金使用的管理办法中也一直强调“禁止坐支”。

但不少人为了能够解决新问题或跨越障碍，或是“病急乱投

医”，对于筹资的资金费用提出了由其利息收入或溢价直接抵

扣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虽然简化了会计处理，但支出却违背

了会计核算的“客观性原则”，没有在账面上正确反映资金费

用，所以我们要强调“独立核算”原则，同一笔业务产生的收入

和费用要分别核算，发生的资金费用要作为上述的“成本”或

“财务费用”，发生的资金收入要作为“财务收益”。

三、资金费用的会计处理

“资金费用”中的“资金”仅指货币资金，而不包括实物资

产；资金费用主要是指资金的筹集费用、使用费用、投出费用

和分配费用四个方面。下面结合会计处理方法的不同，对资金

费用的会计处理作些阐析。

1援“筹资费用”的会计处理。筹资主要包括向金融机构借

款、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其资金费用主要包括筹资手

续费、债券印刷费、债券发行费、佣金等。在筹资成功的情况下

（以下均假设所筹资金用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所发生的

资金费用应计入所筹资金的初始金额，而在以后的借款期间

按照实际利率法分期计入各期的财务费用。例如，宏远公司为

了扩大生产规模拟发行 1 000 000 元的债券，票面利率为

6%，还息日在每年的 12月 31日，公司共收到券款 1 100 000

元，为成功发行债券共发生债券印刷费和佣金 567 300元，券

款已存入公司银行账户，有关资金费用也已支付。通过计算公

司发行债券的实际利率是 5%，其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0 432 700

贷：应付债券———面值 10 00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432 700

债券发行后第一年的 12月 31日（假定在 1月 1日发行

全部债券）的会计处理为：

借：财务费用 521 635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8 365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60 000

若存在债券未发行成功等状态下的资金费用，则应将资

金费用直接计入财务费用。例如，宏远公司的债券未发行成

功，但是根据协议需要支付给发行银行手续费和债券的印刷

费共 128 600元，则公司的会计处理为：

借：财务费用 128 600

贷：银行存款 128 600

不管宏远公司发行债券是否成功，只要发生的资金费用

较小（资金费用占所筹资金总额的 1译以下），为方便业务的

处理，就可以将其直接计入当期的财务费用。

2援“用资费用”和“分配资金费用”的会计处理。“用资费

用”包括资金的内部经营使用和往来单位的结转两个方面的

费用。内部经营的资金使用主要是指为了满足企业的生产经

营需求而进行的原材料、周转材料的购置和固定资产的购置

等发生的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大部分需要计入所购置

对象的成本（如采购费用），一部分则计入管理费用（如调研费

用、差旅费用）。企业与往来单位的结转费用和“分配资金费

用”属于典型意义上的资金费用，主要是指与金融机构的结转

手续费，应当计入企业当期的财务费用。例如，宏远公司将到

期的应付款项 200 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划入供货单位

的账户，共发生手续费 165元。则其会计处理为：

借：财务费用 165

贷：银行存款 165

3援“投资费用”的会计处理。投资费用主要是指企业将货

币资金投入到债券、股票、期货等以取得间接收入而发生的委

托买卖手续费、资金结算费和各种税金等。现在通行的处理方

法是将其计入投资对象的成本或“投资收益”。笔者认为，这两

种方法都不可取，将投资费用计入投资对象的成本，无形中夸

大了其本身成本，与其市场价格严重脱节，这就背离了公允价

值的设置初衷；而且只累计交易费用并没有配比其交易收入，

更是不可取的。将投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的处理方法看起来

比较合理，但这在无形中就认可了“以交易净额反映交易情

况”的假定，与复式记账法所倡导的“直接反映”、“独立核算”

的精神大相径庭，而且也不便于进行科学的财务分析。因此应

设立“投资费用”账户以专门核算投资所消耗的各种费用，期

末再和“投资收益”账户配比，以确认本期的投资净收益。这

样，也便于进行有效的财务分析与管理。

四、资金收入的会计处理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人们对资本金融业务的重视，企

业越来越重视货币资金的自身效益，金融业务也会成为企业

的常态业务，企业的资金收入也会成为一种必要收入。现在对

于带息票据的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收入、债券发行的溢价收入

等资金收入的会计处理，都是将之计入财务费用。虽然少量的

资金收入不影响“财务费用”账户的性质，但如果资金收入的

数量过大，经常使“财务费用”账户出现贷方余额，那必然会扭

曲“财务费用”账户。这与我们一贯遵循的“独立核算”和“收支

两条线”原则是相违背的。为了厘清财务费用问题上的混乱，

笔者建议，设置“财务收益”账户，以专门核算企业所持有的货

币资金因让渡使用权而取得的收入。同时，这也便于企业在期

末将财务收益和财务费用相互配比，以确定本期所获得的财

务净收益，方便企业的分析和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要要要应用指南 2006.北京院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袁2006

2.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北京院

人民出版社袁2007


